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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15 证券简称：崇达技术 公告编号：2026-037

崇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拟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崇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4月 27 日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公司拟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江苏普诺威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诺威”）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一、普诺威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江苏普诺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3、成立日期：2004年 4月 9日

4、注册地址：昆山市千灯镇宏洋路 322号

5、法定代表人：马洪伟

6、注册资本：14,185万元

7、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高密度互连印制电路板、集成电路封装载板、

刚挠印制电路板；元器件贴装；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前述经营项目中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前置许可经营、限制经营、禁止经营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崇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6,779.19 47.7913%
马洪伟 3,463.54 24.4169%

共青城春霖微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693.89 4.8917%
聚源信诚（嘉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27.01 3.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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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全德学三专芯创业投资（平潭）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5.66 2.8598%
江苏紫金文化产业二期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320.26 2.2577%

全德学镂科芯创业投资基金（青岛）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4.67 2.0068%
嘉兴浙港春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3.99 1.9315%

朱小红 224.50 1.5827%
江苏盛宇华天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3.51 1.5052%

深圳市中小担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77.92 1.2543%
深圳市人才创新创业三号三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77.92 1.2543%

昆山市普诺威二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4.73 1.0908%
丹阳盛宇鸿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42.34 1.0035%

昆山市普诺威一号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0.00 0.8460%
江苏高投毅达宁海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113.87 0.8027%
苏州高投毅达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3.87 0.8027%

昆山市普诺威三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43 0.2286%
钱宪萍 28.00 0.1974%
朱英 17.00 0.1198%

林兴法 10.00 0.0705%
沈亚惠 4.80 0.0338%
张传胜 1.80 0.0127%
戴建东 1.30 0.0092%
高月芬 0.84 0.0059%
郑海亮 0.70 0.0049%
姚琳 0.56 0.0039%
张玥 0.40 0.0028%

吴甲文 0.10 0.0007%
俞剑燊 0.10 0.0007%
张引南 0.10 0.0007%
合计 14,185.00 100.00%

9、最近两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主要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 12 月 31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03,353.55 96,436.48
负债总额 16,840.05 16,135.07
净资产 86,513.51 80,301.41
项目 2025 年度 2024 年度

营业收入 62,344.56 52,629.97
利润总额 8,868.29 7,563.82
净利润 7,832.45 6,701.89

10、其他情况说明

普诺威于2026年4月16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基础层挂牌公开转让，

证券简称：普诺威，证券代码：875148。

二、普诺威本次发行上市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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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诺威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上市”），具体方案内容如下：

1、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2、发行股票面值

每股面值为 1元。

3、本次发行股票数量

公司拟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30,090,000股（含本数，不含

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的股票数量）。公司及主承销商可根据具体发行情况择机

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的股票数量不超过本次发行股票数

量的 15%，即不超过 4,513,500股，包含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发行的股票数量在内，

公司本次拟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34,603,500股。本次发行不涉

及公司原股东公开发售股份，最终发行数量在北京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及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后，由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与主承销商根据具体情况协

商确定。

4、定价方式

通过发行人和主承销商自主协商直接定价、合格投资者网上竞价、网下询价等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证券交易所认可的方式确定发行价格，最终定价方

式将由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与主承销商根据具体情况及监管要求协商确定。

5、发行底价

以后续的询价或定价结果作为发行底价。

6、发行方式

采用向战略投资者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询价对象配售发行与网上按市值资

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证券交易所认可

的其他发行方式。

7、发行对象范围

已开通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权限的合格投资者，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禁止认购的除外。

8、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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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募集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上市的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将由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决定，

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额

（万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金额（万元）

1 端侧功能性 IC封装载板项目（一期） 60,207.40 54,000.00
合计 60,207.40 54,000.00

10、发行前滚存利润的分配方案

本次发行上市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后的新老股东按持股比例共享。

11、发行完成后股票上市的相关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票将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上市当日公司股票即在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终止挂牌。公司将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北京证券交易所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

办法》《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对本

次发行股票作出的限售安排。

12、决议有效期

经股东会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若在决议有效期内，公司本次发行上市

已经北京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履行注册发行程序，则

本次发行上市决议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发行上市完成之日。

13、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发行上市的最终方案以北京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同意注册的方案为准。

三、普诺威本次发行上市对公司的影响

普诺威本次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有利于进一步提升公司的产能和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普诺威和公司的持续盈利能

力，借力资本市场实现普诺威和公司整体价值提升，符合公司整体战略规划。

公司与普诺威在资产、财务、机构、人员、业务等方面均保持独立，不存在高

级管理人员交叉任职的情形，分别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

营的能力，且各自独立核算，独立承担责任和风险，不存在构成重大不利影响的同

业竞争情况。本次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仍将为普诺威的控股股东，不影响公司对



5

普诺威的实际控制权，并且公司及普诺威均能够继续保持独立性及持续经营能力。

四、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普诺威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相关事宜

为保证公司控股子公司普诺威申请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

京证券交易所上市有关事项的顺利进行，公司董事会拟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董

事会授权代表全权办理普诺威本次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1、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代表代表公司全权行使在普诺威中的股东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做出应当由公司股东会做出的与普诺威本次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各项事宜相关的决议（法律法规规定必须由股东会做出决议的事项除外），参与申

请发行上市等相关事项的股东会，签署发行上市相关决议、上市申报文件、声明承

诺等事宜。

2、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代表根据具体情况对有关普诺威本次北京证券交

易所上市的各项事宜及相关方案进行调整、变更或补充完善。

3、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代表就普诺威本次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各项事

宜全权处理向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北京证券交易所等相关部门提交相关申请

等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向北京证券交易所提交上市申请，与北京证券交易所、

证券监管机构沟通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申请的相关事宜，并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

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对普诺威本次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各项文件等各项事宜进

行调整、变更或补充完善。

4、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代表决定与普诺威本次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各

项事宜相关的其他具体事项，包括但不限于签署、递交、接收必要的协议和法律文

件，根据适用的监管规则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等。

上述授权的有效期为 12 个月，自本议案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若在此期间，本次发行上市已经北京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履行注册发行程序，则授权期限自动延长至本次发行上市完成。

五、风险提示

本次普诺威申请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尚需经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需履行相关

监管部门的审查程序，北京证券交易所申请挂牌时间及申请结果均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对具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



6

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决议。

特此公告。

崇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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